附件2-2

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湘阴县老年村医困难补贴                        

项目单位            基层卫生健康股                            
主管部门           湘阴县卫生健康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22  年  3 月  2 日

                        湘阴县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韦亚
	联系电话
	13974022304

	项目地址
	文星镇东茅路
	邮  编
	414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 1月起至2021 年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119.4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19.4
	实际支出

（万元）
	119.4
	结余（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0
	其中：中央财政
	0
	其中：中央财政
	0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0
	省财政
	0
	省财政
	0
	省财政
	

	市财政
	0
	市财政
	0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119.4
	县市区财政
	119.4
	县市区财政
	119.4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老年生活困难补贴
	119.4万元
	
	由人社局统一按月打卡支付

	
	
	
	

	
	
	
	

	
	
	
	

	
	
	
	

	
	
	
	

	
	
	
	

	
	
	
	

	支出合计
	119.4万元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一补助条件：1、曾在全省所辖县市区乡村医生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级以上。2、2020年12月31日前离开乡村医生岗位，以后年新增人员为上年12月31日前离开乡村医生岗位。3、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年满60周岁，以后年新增人员为上年12月31日前已年满60周岁。4、持有有效的乡村医生证明文件或持有其他能证明其曾经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的证明材料。二补助标准：1、连续工作5至8年的，每人每月120元。2、连续工作8年至12年的，每人每月150元。3、连续工作12年及以上的，每人每月180元。
	《关于进一步提高原中小学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老年乡村医生和乡镇（公社）老放映员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湘财社【2020】33号）完成预期目标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对象月发放
	100%
	100%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不得无故拖延或者延期
	100%
	100%

	
	
	成本指标
	按照《预算法》的要求，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数。
	100%
	100%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预算安排控制好，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之内，不存在截留、滞留专项资金现象。
	100%
	100%

	
	
	社会效益

指标
	全面落实老年村医生活困难补贴发放工作，无截留、挪用现象，全部按时足额发放，资金监管到位。
	100%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切实减少老年村医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政府在关注、关心、关怀老年村医群体。
	90%
	9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9分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钟立新
	副局长
	卫健局
	

	韦 亚
	基卫股股长
	卫健局
	

	刘治国
	基卫股副股长
	卫健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韦亚                         联系电话：13974022304
	湘阴县卫生健康局

2021年老年乡村医生生活困难补助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老年乡村医生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102号）《关于进一步提高原中小学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老年乡村医生和乡镇（公社）老放映员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湘财社【2020】33号）文件要求对生活困难的老年乡村医生发放困难生活补助，同时要求建立老年乡村医生退出机制，对在岗老年乡村医生不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退出后方可领取。部分老年乡村医生将退出村医岗位其生活困难补助将相应发放。老年乡村医生生活困难补助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分别与市州级财政、省直管县级财政按1：1比例分担，省财政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补助。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补助对象：1、曾在全省所辖县市区乡村医生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级以上。2、2020年12月31日前离开乡村医生岗位，以后年新增人员为上年12月31日前离开乡村医生岗位。3、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年满60周岁，以后年新增人员为上年12月31日前已年满60周岁。4、持有有效的乡村医生证明文件或持有其他能证明其曾经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的证明材料。二、补助标准：1、连续工作5至8年的，每人每月120元。2、连续工作8年至12年的，每人每月150元。3、连续工作12年及以上的，每人每月180元。
补助标准：1、连续工作5至8年的，每人每月120元。2、连续工作8年至12年的，每人每月150元。3、连续工作12年及以上的，每人每月180元。2021年补助116.6万元，县本级补助58.3万元。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老年生活困难补贴项目具有明确的目标，项目从立项到实施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规定执行，合理控制成本、使用资金，总体上达到既定目标，政策实施效果良好，评价等级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主要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老年生活困难补贴项目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政策要求，项目总体目标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二）项目过程情况
针对老年生活困难补贴方案和制度，从资金管理的原则、资金使用方向、资金绩效预算的编制、资金使用单位的规定、资金的监督检查等都有明确规定，通过查阅佐证材料没发现资金拨付不合规、支出超范围等情况。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主要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四个方面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该项目产出指标基本都按照预定目标完成。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主要从项目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老年生活困难补贴项目绩效主要为社会效益，项目的实施对于稳定我县乡村医生队伍切实起到了应有的保障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且具有可持续的影响。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主要经验及做法。每年社保认证后由人社统一集中按月打卡支付，管理规范。

　　2.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老年生活困难补贴涉及到全县所有已经退出村卫生室岗位的乡村医生，但补助的资金有限。

有关建议

政府关爱老年乡村医生群体，解决退出村医老有所依、老有所依困局，增加社会获得感。
                                               湘阴县卫生健康局 

2022年3月2日



